[bookmark: OLE_LINK3]瑞丽市弄岛镇2025年产业项目“产业奖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OLE_LINK1]弄岛镇地处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西南部，距瑞丽市30公里，东接姐相乡，北连户育乡，西南、东南与缅甸相邻，国境线长42.8千米。镇域辖区总面积99平方千米，有耕地31717亩，其中：水田27005亩、旱地4712亩。弄岛镇自然地貌由平坝、山地两部分组成，西北高，东南低，坝区位于瑞丽坝尾，占总面积的40％以上，为冲积平原，沟渠纵横，多为傣族、汉族聚居。弄岛镇下辖雷允、弄岛、等秀、等嘎4个村委会，34个村民小组，共有农户3605户14426人。全镇共有党组织49个，其中：党委1个，党总支5个，38个党支部，非公党组织2个，青年人才党支部1个，共有党员591名。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计划投入资金48.8298万元资金，扶持全镇2025年有劳动能力且有发展意愿的监测对象以及2025年月度动态新增“三类人员”发展玉米、水稻、魔芋、新植咖啡、香料烟、新植甘蔗、古茶园提质增效、百香果、坚果、西瓜、辣椒等种植项目以及肉牛养殖、生猪养殖、能繁母猪养殖、鸡养殖等养殖项目，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巩固拖炸脱贫攻坚成果。
项目资金来源：财政衔接资金。
资金管理及使用严格按照中央、省、州、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二）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
投入2025年度财政专项衔接资金48.8298万元，瑞丽市弄岛镇2025年产业“产业奖补”项目实施玉米、水稻、魔芋、新植咖啡、香料烟、新植甘蔗、古茶园提质增效、百香果、坚果、西瓜、辣椒等种植项目以及肉牛养殖、生猪养殖、能繁母猪养殖、鸡养殖等养殖项目，其中：玉米种植644.47亩、水稻种植228.39亩、坚果种植6亩、魔芋种植3.52亩、咖啡种植4.86亩、香料烟种植3亩、甘蔗种植9.34亩、古茶园提质增效6.43亩、百香果种植6.81亩、西瓜种植项目33.3亩、辣椒种植项目17.4亩。肉牛养殖项目11头、生猪养殖项目106头、鸡养殖300羽、能繁母猪2头、蜜蜂养殖10箱。
（三）项目绩效目标。
总目标：弄岛镇2025年度“产业奖补”项目的实施，降低了监测对象的生产成本，增强了群众发家致富的信心，加大产业扶持力度，进一步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村民素质，增强科技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畜牧产业管理水平，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四）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加强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为切实抓好“产业奖补”工作，确保工作顺利推进，镇、村两级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项目责任人，认真统筹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坚持公示公告制度。认真执行中央和省级公告公示办法，全面实施扶贫项目资金公开公示制度，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对扶贫资金的分配、使用、项目情况在政府门户网站、项目村等进行三公开 ，即公开资金来源和使用用途，公开招标程序，公开工程量和质量标准，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3.项目资金管理措施。按照《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号）的要求和《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支付管理的通知》（云财税贫组〔2019〕68号），瑞丽市相继发布了《瑞丽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乡级报账制管理办法》（瑞政办发〔2018〕38号）、《瑞丽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瑞政办发〔2018〕39号）、《瑞丽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办法》（〔2022〕24号），标志着乡级报账制度的全面实行。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通过对弄岛镇2025年产业项目“产业奖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查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的不足，进一步完善衔接专项资金的管理制度，规范资金的使用，为下年度财政资金的安排提供依据，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对象及范围：弄岛镇2025年产业项目“产业奖补”项目。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预算资金完成情况、项目绩效延伸和其他情况的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依据、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抽样等。
1.评价原则：坚持科学公正、公开透明、绩效相关、激励约束、统筹兼顾的原则。
2.评价依据：《弄岛镇2025年产业项目第一批“产业奖补”实施方案》、《弄岛镇2025年产业项目第二批“产业奖补”实施方案》、《弄岛镇产业项目绩效目标表》、《关于同意姐相镇、弄岛镇、勐秀乡2025年农业产业“产业奖补”项目（第一批）的批复》（瑞农领便签8号）、《中共瑞丽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同意勐卯街道、户育乡、弄岛镇、畹町镇、姐相镇2025年农业产业“产业奖补”项目（市级第三批）的批复》（瑞农领便签13号）等文件要求。
3.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4.评价标准：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根据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总分100分，自评99分）
1.预算执行率（指标分值15分，自评得分15分）
上级下达的48.8298万元专项资金，截至目前共拨付48.8298万元。
2.产出指标（指标分值45分，自评得分45分）
（1）数量指标（指标分值16分，自评16分）
瑞丽市弄岛镇2025年产业“产业奖补”项目扶持弄岛镇监测对象146户421人。发展种植类11项：玉米种植644.47亩、水稻种植228.39亩、坚果种植6亩、魔芋种植3.52亩、咖啡种植4.86亩、香料烟种植3亩、甘蔗种植9.34亩、古茶园提质增效6.43亩、百香果种植6.81亩、西瓜种植项目33.3亩、辣椒种植项目17.4亩。养殖类5项：肉牛养殖项目11头、生猪养殖项目106头、鸡养殖300羽、能繁母猪2头、蜜蜂养殖10箱。
（2）质量指标（指标分值3分，自评3分）
该项目验收合格率≥90%。
（3）时效指标（指标分值10分，自评10分）
项目实施自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
（4）成本指标（指标分值16分，自评16分）
该项目严格按照《关于印发《瑞丽市2025 年农业产业项目“产业奖补”扶持实施方案》的通知》（瑞农办发〔2025〕4号）补助标准进行项目补助。
3.效益指标（指标分值40分，自评得分39分）
（1）经济效益指标（指标分值10分，自评10分）
短期种植品种（当年挂果）根据养种植规模预计可为三类人员在补助标准基础上收益率≥50%
（2）社会效益指标（指标分值10分，自评10分）
 该项目共投资542.8158万元用于扶持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630户2311人。有效激发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发展产业的信心，自身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扩宽收入渠道，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优化收入组成，帮助形成稳定增收产业，增加收入，切实提高生活水平。
（3）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标分值10分，自评9分）
通过实施项目，有效带动当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促进果木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激发监测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4.满意度指标 （指标分值10分，自评10分）
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95%。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析。
1.项目立项
（1）立项依据充分性：根据《关于印发《瑞丽市2025 年农业产业项目“产业奖补”扶持实施方案》的通知》（瑞农办发〔2025〕4号）进行项目实施方案的申报。
（2）立项程序规范性：项目严格按照《瑞丽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办法》（〔2022〕24号）文件要求，通过摸底排查审核后上报市乡村振兴局，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乡村振兴发展规划。经《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批复》（瑞政复〔2025〕98号）文件要求组织实施该项目。
2.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合理性：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根据实施内容进行编制，充分考量实际情况，符合客观实际。
（2）绩效指标明确性：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
3.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项目预算编制经过前期摸排、进行测算、有明确标准，年度目标资金计划投入48.8298万元，项目实施验收后未超出年度预算。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48.8298万元）与预算资金（48.8298万元）的比率为100%。
（2）预算执行率：项目预算资金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3）资金使用合规性：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严格按照《瑞丽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办法》（〔2022〕24号）要求进行资金使用管理。
2.组织实施
（1）管理制度健全性：我镇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按照规定流程进行资金拨付，严格单据审核把关，严格按照《弄岛镇人民政府经费支出管理办法》执行。
（2）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实施符合相关管理规定，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备；项目户验收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已落实到位。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1.产出数量
实际完成率：瑞丽市弄岛镇2025年产业“产业奖补”项目扶持弄岛镇监测对象146户421人。发展种植类11项：玉米种植644.47亩、水稻种植228.39亩、坚果种植6亩、魔芋种植3.52亩、咖啡种植4.86亩、香料烟种植3亩、甘蔗种植9.34亩、古茶园提质增效6.43亩、百香果种植6.81亩、西瓜种植项目33.3亩、辣椒种植项目17.4亩。养殖类5项：肉牛养殖项目11头、生猪养殖项目106头、鸡养殖300羽、能繁母猪2头、蜜蜂养殖10箱。
2.产出质量
质量达标率：该项目验收合格率≥90%。
3.产出时效
完成及时性：项目实施自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8月30日。
4.产出成本
成本节约：该项目严格按照《关于印发《瑞丽市2025 年农业产业项目“产业奖补”扶持实施方案》的通知》（瑞农办发〔2025〕4号）补助标准进行项目补助。共计补助48.8298万元。
（四）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1.实施效益：该项目共投资48.8298万元用于扶持脱监测对象146户421人。有效激发监测对象发展产业的信心，自身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扩宽收入渠道，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优化收入组成，帮助形成稳定增收产业，增加收入，切实提高生活水平。
2.满意度：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95%。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建章立制，推动项目资金制度化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是确保衔接资金安全运行，提高项目效益的前提。我镇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中央、省、州、市文件要求和衔接资金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进行操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心下沉，贴近群众，抓源头，抓基础，全面推动我镇乡村振兴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健康发展的工作思路，狠抓衔接资金项目制度化建设，狠抓衔接资金项目操作流程科学化管理。
（二）专款专用，确保扶贫资金安全运行。严格资金拨付与报账程序，实行乡级财政报账制。
（三）落实监管制度，推动资金项目规范化管理。一是资金项目公示制度。项目在实施前后，要将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等情况，通过门户网站及乡镇村政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进行公开公示，让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主动接受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二是资金项目监督检查制度。项目责任单位依规对资金项目进行日常督查，并积极配合审计、监察、财政以及上级部门对项目资金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检查。三是实行公开招标与政府采购制度。对符合公开招标制度要求的扶贫项目按程序实行公开招标，对项目实施中的货物、服务等需要实行政府采购的按政府采购制度规定执行。
弄岛镇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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